
附表 1
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登记表

（ □首次备案□备案变更 ）

经营者名称

经营地址 市(州) 县(市、区) 街(镇、乡) 号

企业法人
（个体不填写此项）

统一社会
信用代码

主要负责人
（个体填写经营者，
企业填写法人任命的

负责人）

姓 名 身份证号

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/传真

企业性质 □国有 □集体 □民营 □ 外商投资

企业类型 □综合修理 □3S/4S 店 □连锁经营 □其他

经
营
范
围

业务
类型

□汽车维修 □摩托车维修 □其他机动车维修

业户
类别

□一类 □二类 □三类 □一类 □二类 □一类 □二类 □三类

业户
类别

项目
种类

一
类

□大中型客车维修 □大中型货车维修 □小型车维修 □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

□燃气汽车维修 □电动汽车维修（可多选）
二
类

□大中型客车维修 □大中型货车维修 □小型车维修
□燃气汽车维修□电动汽车维修（可多选）

三
类

□综合小修 □发动机维修 □车身维修 □电气系统维修 □自动变速器维修
□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□四轮定位检测调整 □汽车润滑与养护 □曲轴修磨
□气缸镗磨 □散热器维修 □喷油泵和喷油器维修 □空调维修 □汽车美容装潢
□汽车玻璃安装及修复 （可多选）

其他
备案
材料

1.《机动车维修技术能力登记表》 □
2.营业执照复印件 □
3.经营场地、停车场的土地使用或产权
证明复印件 □

4.经营场地、停车场租用合同（协议）
复印件 □

5.质量检验员机动车驾驶证复印件□

6.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结果复印件 □
7.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回执复印件 □
8.机动车维修连锁经营企业总部机动车
维修经营备案证复印件 □
9.连锁经营协议书复印件□
10.连锁经营服务网点符合机动车维修经营
相应开业条件承诺书原件 □

备案
承诺

1.已认真阅读《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》、《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》（GB/T 16739）等国家机
动车维修有关法律法规及标准，知晓机动车维修开业条件要求、备案要求和经营准则；

2.所提供的备案材料信息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合法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遗漏，所有文件的签名、印章真实有效。如有不实之处，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；

3.严格遵守《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依法经营，诚实信用，公平竞
争，优质服务，自觉接受监督。

法人代表或经营者（签字）：单位（盖章）：年 月日

交通运输
主管部门

意见

□备案通过，备案编号：

□备案未通过，理由：

承办人（签字）： 备案机关（盖章）：年月日

请认真阅读《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》、《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指南》后填写此表。填写说明如下：

（1）经营者名称：与工商登记名称一致，填写全称；

（2）附件材料：申请维修连锁经营服务网点的，需提交第 2、8、9、10 项材料，其余企业提交第 1—7 项

材料，第 3、4 项勾选一项即可，第 6、7 项勾选一项即可（不强制要求勾选，具备一项视为具备环保措施，

或者能够提供环保措施制度文件的也视为具备环保措施）；

（3）备案编号：由备案机关承办人填写；

（4）承办人：指受理备案并对备案材料进行形式审查的具体工作人员；

（5）备案机关盖章：可以是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公章，也可以是备案专用章。



附表 2
机动车维修技术能力登记表

（ □首次备案 □备案变更 ）

经营者名称 （盖章） 经营地址 备案编号

经营
场地

生产厂房 停车场 接待室（含客户休息室）

总 面积：m2

场地归属：□自有 □租赁，租赁期：年
总 面积：m2

场地归属：□自有 □租赁，租赁期：年
总 面积：m2

场地归属：□自有 □租赁，租赁期：年

技术
人员
（可
另附
页）

序号 姓 名 身份证号 文化程度 所学专业 岗位或工种 技术职称或职业技术等级

1

2

3

4

……

设施
设备
（可
另附
页）

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生产厂家 数量（台/套） 配备方式

1 □自有 □外协

2 □自有 □外协

3 □自有 □外协

4 □自有 □外协

…… □自有 □外协

管理
制度

序号 名称 建设情况 文件名称/编号 序号 名称 建设情况 文件名称/编号

1 维修质量管理制度 □有□无 5 维修档案管理制度 □有□无

2 设备管理制度 □有□无 6 人员培训制度 □有□无

3 配件管理制度 □有□无 7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□有□无

4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□有□无

请认真阅读《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》（GB/T 16739）、《摩托车维修业开业条件》（GB/T 18189）后填写此表，填写说明如下：

（1）技术人员：只填写①技术负责人、②质量检验员、③机修、④电器、⑤钣金、⑥涂漆等岗位或工种人员信息，从事燃气汽车、电动汽车维修经营的，

还应填写⑦燃气系统维修、⑧电动高压系统维修等岗位人员信息，“岗位或工种”填序号即可；

（2）设施设备：根据《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》（GB/T 16739）、《摩托车维修业开业条件》（GB/T 18189）要求填写；

（3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：从事危险货物运输车辆、燃气汽车、电动汽车维修经营的须填写，其他企业不用填写。



机动车维修技术人员表

（续附表 2） 经营者名称：（盖章）

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文化程度 所学专业 岗位或工种 技术职称或职业技术等级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注：“岗位或工种”按照《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》（GB/T 16739）、《摩托车维修业开业条件》（GB/T18189）规定填写。只填写①技术负责人、②质量检验员、

③机修、④电器、⑤钣金、⑥涂漆等岗位或工种人员信息。从事燃气汽车、电动汽车维修经营的，还应填写⑦燃气系统维修、⑧电动高压系统维修等

岗位人员信息。“岗位或工种”填序号即可。



机动车维修设施设备表

（续附表 2） 经营者名称：（盖章）

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生产厂家 数量（台/套） 配备方式

1 □自有□外协

2 □自有□外协

3 □自有□外协

4 □自有□外协

5 □自有□外协

6 □自有□外协

7 □自有□外协

8 □自有□外协

9 □自有□外协

10 □自有□外协

11 □自有□外协

12 □自有□外协

13 □自有□外协

14 □自有□外协

注：设施设备名称按照《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》（GB/T 16739）、《摩托车维修业开业条件》（GB/T18189）要求填写；


